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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支援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主辦單

位）舉辦各項活動、集會及運動競技比賽（以下簡稱活動）之緊急救護工作，有效運

用本縣醫療資源，提升服務品質，以保障民眾生命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救護支援之地點以澎湖縣為原則。

三、主辦單位舉辦活動需請本府支援緊急醫療救護工作時，應於活動日二十日前，依活動時

間、範圍、參與對象、人數及年齡，評估可能導致之傷病種類及緊急救護需求，提撥適當

經費，以書面載明現場總負責聯絡窗口、規劃之救護車出入口動線、以及擬設置救護站及

標誌等事項，向本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提出申請，申請書如附件。

必要時，並得於事前通知本府消防局、警察局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四、除本府各機關、學校主辦之活動外，其他機(關)構之活動由衛生局提供本縣急救責任醫院

聯繫方式，請主辦單位自行接洽。

醫院自行接受主辦單位委託辦理救護工作時，應將前往支援之醫護人員名單報送衛生

局。

五、緊急醫療救護，依下列標準收取相關費用：

（一）醫療救護人員：

1.醫師：每人每小時新臺幣（下同）八百元。

2.護士：每人每小時三百元。

3.救護技術員：每人每小時二百五十元。

4.司機：每人每小時二百元。

（二）救護車：每輛次收費一千元。

（三）救護車司機具備救護技術員資格者，依救護技術員工作費計收。

（四）每次出勤救護工時以四個小時為單位。超出部分依前二款規定以小時（未達三十

分者不計）累計，但若救護人員或救護車到達現場後，活動因故取消者，仍依

基本救護時數(四小時)向主辦單位收費。

（五）醫療衛材費用依實際支用情形收費。

前項費用應於活動結束後五日內完成繳納。

六、主辦單位遇有大量或嚴重傷病患出現，應立即通知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119）及衛生局緊急醫療承辦人，由本府消防局派遣救護人員，並啟動本縣急救責

任醫院執行緊急醫療救護工作。

七、為配合救災救護等演習訓練活動，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本府以外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舉辦活動時，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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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救護支援範圍以澎湖縣政府單位主、協辦之活動為原則，地點以澎湖縣轄區為主。

二、本申請表收費項目及標準依「澎湖縣政府受理支援機關團體活動救護要點」辦理如下：
（1） 醫療救護人員：醫師每小時八百元，護理人員每小時三百元，救護技術員每小時

二百五十元，司機每小時二百元。
（2） 救護車：每輛次收費一千元。
（3） 每次出勤救護工時以四小時為單位（不足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超過三十分

鐘以一小時計算，三十分以內不予計算。
（4） 醫療衛材費用依實際支用情形收費。

三、申請支援救護之相關費用，請於活動結束後五日內逕至救護機構繳清。

四、請申請單位依活動會場實際情形規劃適當後送動線及安排救護站設置地點。

五、請附活動相關文件、現場總負責聯絡窗口、活動場地圖、救護車出入口動線、醫護站標示

及救護車位置。

聯絡人：澎湖縣政府衛生局醫政科     電話：(06)927-2162#133    傳真：(06)9266693 

E-mail：fp67560@phchb.penghu.gov.tw


